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22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行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发出书面

会议通知，

2011

年

5

月

26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富华大厦

C

座

16

层召开并形成决议。 会议应参会

董事

15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5

人，现场出席

8

人，窦建中董事、陈许多琳董事委托陈小宪董事出席并

表决，张极井董事委托居伟民董事出席并表决，安赫尔

o

卡诺

o

费尔南德斯董事、何塞

o

安德列斯

o

巴

雷罗董事委托白重恩董事出席并表决，艾洪德独立董事委托王翔飞独立董事出席并表决，谢荣独立董事

委托李哲平独立董事出席并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田国立先生为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已表决通过田国立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核准任职资格之

日起生效）。本次董事会会议选举田国立担任本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核准任职资

格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白重恩、艾洪德、谢荣、王翔飞、李哲平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19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

"

董事会

"

）宣布，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收到本公

司现任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常振明先生的辞呈。常振明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非执行

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委员等职务。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常振明先生的辞职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常振明先生及董事会确认，双方并无任何意见不合，亦无任何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谨此就常振明先生在任期间对本公司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20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决独立董事人数不足问题

及陈小宪行长兼职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收到本行现任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常振明先生的辞呈，根据《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常振明先生的辞职已于辞呈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

发布之日，本行董事会共有成员

15

人，其中独立董事

5

人，现有独立董事人数已达到本行董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经国务院批准，自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本行陈小宪行长兼任控

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

中信集团

"

）副总经理职务。本行承诺将做出积极努力，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两年内解决陈小宪行长的兼职问题。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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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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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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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21

H

股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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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情况

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

16

层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3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907,804,958

股，占

本行股份总数的

81.7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孔丹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通过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普通决议案：

1.

关于《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906,721,958

股，反对

5,000

股，弃权

1,078,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06%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2.

关于《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906,721,958

股，反对

5,000

股，弃权

1,078,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06%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3.

关于《中信银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906,721,958

股，反对

5,000

股，弃权

1,078,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06%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4.

关于中信银行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906,720,958

股，反对

6,000

股，弃权

1,078,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0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5.

关于中信银行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907,799,358

股，反对

5,000

股，弃权

600

股。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82%

。由

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6.

关于中信银行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884,627,867

股，反对

92,600

股，弃权

23,084,491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36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7.

关于选举田国立先生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0,466,747,312

股，反对

1,439,538,046

股，弃权

1,

519,60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8368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任职资格后，田国立先生将正式就任本行董事。

独立董事白重恩、艾洪德、谢荣、王翔飞、李哲平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8.

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关联方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7,792,031,380

股，

其中同意

7,750,741,812

股，反对

30,067,591

股，弃权

11,221,977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

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0105%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

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9.

关于《中信银行

2010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881,948,867

股，反对

23,175,091

股，弃权

2,681,00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967%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10.

关于聘用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07,804,958

股，其中同意

31,905,203,358

股，反对

1,082,000

股，弃权

1,519,

6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847%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彭晋、李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证券代码：

002233

公告编号：

2011-029

转债代码：

128233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塔牌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第七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

"

塔牌转债

"

赎回日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2

、

"

塔牌转债

"

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105％

（含当期利息），即赎回价格为

105

元

／

张（含当期利

息）。

3

、

2011

年

6

月

3

日为

"

塔牌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1

年

6

月

8

日为赎回款到达

"

塔牌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日。

4

、

"

塔牌转债

"

将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

"

塔牌转债

"

将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083

号文核准， 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6.3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塔牌转

债

"

），代码为

128233

，并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塔牌转债

"

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股票简称

"

塔牌集团

"

，代码

002233

）。截至

2011

年

5

月

25

日，尚有

128,750

张

"

塔牌转债

"

在市场上流通。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3

日至

2011

年

3

月

30

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130％

，根据本公司《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

明书》

"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

通过了《关

于提前赎回

"

塔牌转债

"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

"

塔牌转债

"

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

尚未转股的

"

塔牌转债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募集

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广大

"

塔牌转债（

128233

）

"

持有人公告如下：

1

、赎回条件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提前赎回条款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

A

股股票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以

105

元（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进行赎回，首次不

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况，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

、赎回日

本次赎回日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3

、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105％

（含当期利息），即赎回价格为

105

元

／

张（含当期利息）

4

、赎回程序

（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即

2011

年

4

月

8

日前）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至少刊登赎回公告

3

次，通知

"

塔牌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

2

）

2011

年

5

月

31

日为

"

塔牌转债

"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1

年

5

月

30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塔牌转债

"

。自

2011

年

5

月

31

日起，

"

塔牌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

（

3

）

2011

年

6

月

3

日为

"

塔牌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1

年

6

月

8

日为赎回款到达

"

塔牌转

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4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5

、赎回款支付方式

本次

"

塔牌转债

"

赎回款将于

2011

年

6

月

8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

塔牌转债

"

持有人的

资金账户。

6

、其他事项

（

1

）

"

塔牌转债

"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即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1

年

5

月

30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

塔牌转债

"

正常交易和转股。

（

2

）

"

塔牌转债

"

自赎回日（即

2011

年

5

月

31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7

、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53-7887036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1-015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同意聘任陈志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自

2011

年

6

月

15

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认为：陈志荣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等使之能够胜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

同意董事会聘请陈志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之决定。

陈志荣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附件：陈志荣先生简历

陈志荣，男，

1950

年生，马来西亚籍，本科学历。此前曾任职于固特异轮胎马来西亚公司、银石轮

胎马来西亚公司、桦林佳通轮胎有限公司，现任职于麦特精密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证券代码：

002347

公告编号：

2011-24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

2010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

6

个月， 从

2010

年

12

月

6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5

日止， 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2

月

3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做出了合理的安

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提前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500

万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至此，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

金的归还情况通知本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利润分配事

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上述分红派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ＩＰＯ

限售股份—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８０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６０．１６％ ２４

，

０９４

，

８００ ２４

，

０９４

，

８００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８００ ６０．１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１４．７４％ ５

，

９０５

，

２００ ５

，

９０５

，

２００ ２５

，

５８９

，

２００ １４．７４％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１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１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

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４２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１９９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咨询联系人：吴巍平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以通信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

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以

７００

万元价格收购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７５％

股权，并同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付景林、郑金良回避

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独立董事对公司

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针对《关于收购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有助于公司的迅速发展，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此项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刘汝林 刘剑文 张天西 张翼志 蔡荣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６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拟以

７００

万元向大唐电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电信”）收购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融合”）

７５％

股权。

２．

大唐电信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控股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高鸿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议

案》，期间两名关联董事付景林、郑金良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具有表决权的五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７００

万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曹斌

注册资本：

４３

，

８９８．６４００

主营业务：电子及通信设备，通信基站机房节能设备、移动电话机，仪器仪表，文化办公设备，电子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光电缆，微电子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制造、销售；通信车辆销售；通信及信息系统工程设计；出口数字程控交换机、通信传输设备、通信接入

设备、通信软件、通信终端设备、手机、无绳电话机、

ＩＰ

电话机、网络适配器；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电子元器件、芯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生产、销售安全防范产品及安全防范工程设

计施工（仅限成都分公司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

主要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期末， 营业收入

４

，

０２７

，

８７９

，

３１３．７４

元， 利润总额

１８３

，

７５２

，

７８２．６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

，

０４４

，

６４２．６７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２３

，

０５０

，

６１６．２０

元，总资产

４

，

０２７

，

５７４

，

９６０．３７

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５３１

，

３６３

，

５１２．９０

元。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会计数据：营业收入

１

，

１５２

，

３１４

，

１０９．３０

元，利润总额

－１

，

６１７

，

６６１．５７

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３６５

，

５８７．７４

元， 总资产

３

，

０４２

，

５０６

，

８５１．７３

元，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５９２

，

８２９

，

２３７．６２

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大唐融合基本情况

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由原“北京大唐中

联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公司创建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大唐电信持有

７５％

的

股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２６

号楼二层

２２３

、

２２５

室。

大唐融合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技术服务，；销售通信、机电和计算机

系统集成设备；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名称：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２．

本次收购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３．

股东及持股比例：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唐融合

７５％

股权，孙绍利持有其

１０％

股权，

陈文静持有其

４％

股权，樊劲松持有其

３．５％

股权，王恩利持有其

３．５％

股权，徐军持有其

２％

股权，郭志持

有其

２％

股权。

４．

公司拟以

７００

万元取得大唐电信持有大唐融合的

７５％

股权。收购完成之后，高鸿股份持有大唐融

合

７５％

股权，孙绍利等自然人持有大唐融合

２５％

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５．

评估审计情况

（

１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８８９

号审计报告，大唐融合

２０１０

年

末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为：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４０７．４１

总负债

１

，

８８５．６８

净资产

５２１．７３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３

，

１０３．３９

营业成本

２

，

４０５．６２

营业利润

－１２０．４４

利润总额

４３．２６

净利润

４３．２６

（

２

）经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中资评报［

２０１１

］

７５

号，最终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前提

下，大唐融合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９２２．１６

万元。大唐电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６９１．６２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结果， 大唐融合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９２２．１６

万元。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６９１．６２

万元。高鸿股份拟以

７００

万元取得大唐电信持有大唐融合的

７５％

股权。

五、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１

） 公司拟以

７００

万元受让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

７５％

股权。

（

２

）股权转让事宜公告后

２

日内向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７００

万元。

（

３

）公司将于本次公告后

２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变更手续。

（

４

）本协议经双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大唐融合后将结合自有技术积累，综合原有企业信息化业务底层通信设备和大唐融合在

ＣＴＩ

中间件和上层应用产品，最终形成从底层通信平台至上层应用的完整产品线，提供有特色的行业企

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拓宽企业信息化服务市场，快速推进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提高公司综合实力。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有助于公司的迅速发展，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此项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21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联系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文号为

"

证监许可（

2011

）

803

号

"

《关于核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指定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姚洁青、吴艳芳

联系电话：

021－68591307

，

0573－85969328

联系传真：

021－68591310

，

0573－85966983

保荐机构联系人：贾新华、田昊

联系电话：

021-68801554

，

010-85130636

联系传真：

021-68801551

，

010-65185311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1-11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及每

10

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人民币（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2.00

元人民币（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人民币，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18

元人民币；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公司网站，现将具体实施事项公

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一）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59,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20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人民币。

（二）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三）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1

、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18

元人民币。

2

、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

0.18

元人民币派发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

2011

年

6

月

10

日前向公司

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

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

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

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现金红利款每股

0.02

元人民币；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QFII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 对于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

QFII

之外的其他持有公司

A

股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0.20

元人民币。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办法

（一）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二）除上述股东外，本公司其它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联系人：姜云

联系电话：

020-37850978

联系传真：

020-37850938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7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春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长春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30

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长春浙亚汽车底盘有限公司送达的工商登记资料，具体登

记事项如下：

1

、企业名称：长春浙亚汽车底盘有限公司

2

、住所：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普阳街

3505

号

3

、法定代表人：朱妙富

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6

、实收资本：叁仟万元整

7

、营业执照号：

220113000010378

8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各类汽车制动系统产品、各类汽车底盘模块。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1-2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 税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2

元， 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5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

一、利润分配方案批准情况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经公司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5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30,0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62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为

1,86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58

元。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47

号）等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58

元。如

相关股东取得的股息收入需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税前人民币

0.062

元。

三、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

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3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股东，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派发。

六、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5

号中建大厦

A

座（邮编：

100037

）

联 系 人：朱雪华

电 话：

010-88083288

传 真：

010-88082678

七、备查文件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